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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沈暢 

隨著中國住宅、商業和工業地產的不斷升值，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國外的

房地產基金和房地產公司紛紛開始湧入中國房地產市場。但外商想要在中國房地產

市場投入巨額資金的同時，須對中國關於外商投資房地產領域的法規和政策有所瞭

解。在外商直接投資領域，中國實行較為嚴格的審查和批准制度，對於外商投資專

案涉及的行業實行政策性導向，並與外商投資優惠政策掛鈎。目前，我國對外商投

資房地產行業有著較為嚴格的限制，但根據投資的具體物件和投資方式的不同，法

律、政策規定上也有所不同，現就外商在境內投資房地產相關問題，法律分析如

下： 

包括如下內容：本期因版面問題，先詳述第一點 

� 外商投資境內房地產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審批 
� 外商在境內投資房地產模式分析 
� 外商投資境內房地產的載體 
� 外資進入的財務杠杆問題 
� 外資進入的結匯問題 
� 外資的退出 
� 稅收問題 
 

一一一一、、、、    外商投資境內房地產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審批許可權外商投資境內房地產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審批許可權外商投資境內房地產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審批許可權外商投資境內房地產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審批許可權    

（（（（一一一一））））    外商投資項目准入條件概述外商投資項目准入條件概述外商投資項目准入條件概述外商投資項目准入條件概述    

外商在中國境內進行投資，有嚴格的准入條件，不僅須符合國內外商投資企業

的形式，還須經商務部及當地相關外經貿主管部門的審查和批准方可進行。 

《外商投資企業產業指導目錄》中將外商投資專案分為四類：鼓勵、允許、限

制（包括限制甲類、限制乙類）和禁止四類。 

其中，外商投資鼓勵類專案，可按照相關法規政策享受優惠待遇；外商投資限

制類專案，有嚴格的審批和監管要求；外商不得涉足禁止類項目。除鼓勵、限制、



禁止類項目外，均歸類於允許類項目。 

（（（（二二二二））））    外商投資房地產專案主要為允許類外商投資房地產專案主要為允許類外商投資房地產專案主要為允許類外商投資房地產專案主要為允許類，，，，少部分為限制類少部分為限制類少部分為限制類少部分為限制類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規定，以下房地產項目限制外商投資經營： 

1) 土地成片開發(限於合資、合作)； 

2) 高檔賓館、別墅、高檔寫字樓和國際會展中心的建設； 

3) 經營房地產二級市場交易及房地產仲介或經紀公司。 

除此之外，其他涉及房地產開發領域的專案均屬於允許類專案，包括但不限

於住宅房地產開發、商業房地產開發與經營、賓館經營等。 

 

《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加強、規範外商直接投資房地產業審批

和監管的通知》（商資函[2007]50 號，以下簡稱“50 號文”）第一條規定：“各

地商務主管部門要嚴格執行《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的意見》（建住

房[2006]171 號，以下簡稱“171 號文”）和《商務部辦公廳關於貫徹落實〈關於

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的通知〉有關問題的通知》（商資字[2006]192

號），依法加強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的審批和監管，嚴格控制外商投資高檔房地產

1。” 

  目前，境外機構和個人在中國境內投資住宅、商業、辦公等用途的房地產項

目，或設立房地產經紀公司等已受到嚴格的審批限制，必須符合 171 號文的條件

（下文詳述），且不享有任何的稅收優惠政策。 

（（（（三三三三））））    外商投資倉儲設施建設外商投資倉儲設施建設外商投資倉儲設施建設外商投資倉儲設施建設、、、、經營為鼓勵類項目經營為鼓勵類項目經營為鼓勵類項目經營為鼓勵類項目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包括：“五、交通運輸、

倉儲和郵政業：十四、運輸業務相關的倉儲設施建設、經營。” 

                                                        

 



目前，境外投資者在境內設立倉儲設施建設（如倉庫等）或者倉儲物流經營項

目的，仍屬於鼓勵類的外商投資項目。一般情況下，倉儲類設施建設歸類於工業地

產的一種，審批條件上較住宅、商辦、工業地產中其他類房地產建設項目來說，比

較寬鬆。因此，工業房地產是目前外資房地產基金在中國進行投資和經營最活躍的

領域。 

（（（（四四四四））））    關於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審批許可權關於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審批許可權關於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審批許可權關於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審批許可權    

因中國對於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實行較為嚴格的審查和批准制度，外商投資房地 

產行業因具體的投資方向不同，所涉及審批許可權也不同。 

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總投

資（包括增資）１億美元及以上鼓勵類、允許類項目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核

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總投資（包括增資）５０００萬美元及以上限制

類項目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核准。  

因此，涉及上述限制類的房地產方向的外商投資，例如土地成片開發、高檔賓

館等，如總投資額（包括增資）超過 5000 萬美元，即相應地應由商務部審批，除

此之外屬於允許類的住宅開發類、商業地產類外商投資，如總投資額（包括增資）

超過 1 億美元才由商務部審批。如低於這個投資額度的，一般由省級政府部門審

批。 

對於物流倉儲類外資企業因屬於鼓勵類，只有總投資額超過 1 億美元的，才

由商務部審批。如低於 1 億美元而高於 3000 萬美元的，則應由省級政府部門審

批，投資總額在 3000 萬美元以下的由市級政府部門審批，在上海則由區縣人民政

府審批。 

（（（（五五五五））））    近期有放開的趨勢近期有放開的趨勢近期有放開的趨勢近期有放開的趨勢    

2008-2009 年，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及加深，中國境內的外商直接投資呈

現負增長的。在此背景下，對於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審批在 2009 年 6 月份後有所鬆



動，較 2009 年上半年嚴格審查批准的要求呈開放的趨勢。 

本所從公開和內部獲得的統計資料看，2009 年 1 到 5 月上海新設的外商投資

房地產企業為“0”家，已設房地產企業增資獲得批准為“11”家。比如在靜安區

新設一家註冊資本上億的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要經過靜安區和上海市外資委的審

批，並向商務部備案，在短時間內完成基本不可能。但今年六月後，鬆綁外商投資

房地產企業的呼聲越來越高，據悉，借此“東風”已有相關外資房地產企業在 2

個月時間內新設成功。 

另外，對於外商設立房地產企業，項目公司要完成資本金到位，並結匯完

成，在短時間內也是有相當難度的。以前需要通過商務部備案的外商投資房地產企

業名單先由商務部轉至國家匯管理總局，再由國家外匯管理總局下發給各地方分局

及外匯管理部；同時，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辦理外匯登記須提交《外商投資企業外

匯登記申請表》、營業執照、商務主管部門或行業主管部門批准企業成立的批覆

檔、頒發的批准證書、加蓋公章的《外商投資企業基本情況登記表》等一系列檔。

但據今年 6 月初傳來消息稱，國家外匯管理總局下發通知，要求各外匯分局、管

理部和外匯指定銀行可直接通過商務部網站，查詢檢索已通過備案的外商投資房地

產企業名單，並據此辦理外資房地產企業外匯登記和資本專案結售匯業務，大大簡

化流程。 

據此，近期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整體趨勢是有所放開的，並有進一步放開的可

能。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外商投資受到明顯影響。相關

資料顯示，八個月以來，國內 FDI(外商直接投資)均持續負增長。為此商務部及地

方各級部門正加大政策調整的力度，進一步對外商投資中國房地產業鬆綁，外商投

資房地產將獲得更多的便利，從而也使得中國房地產市場越發活躍。 

 


